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废旧、闲置物资处理询价函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为本次询价谈判单位，现就我公司下属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纳溪塑料制品分公司废丝、废袋壳对外出售处理事宜，依据公司相关管理制度进行公开询价，现就询价要求及报价相关事宜，明确要求如下: 

一、询价项目名称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纳溪塑料制品分公司废丝、废袋壳处理对外询价。
二、拟处理物资明细    
	序号
	物资名称
	每月处理量
	备注

	1
	废丝、废袋壳
	约（2-3）吨
	实际处理量以过磅为准


三、询价条件及报价要求

1.有收购意向的公司或个人可参与报价。

2.有意向合作的报价人需缴纳报价保证金叁万元，不计利息，于2025年1月2日12时前将报价保证金以银行转账方式转入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纳溪塑料制品分公司指定账户（单位名称：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纳溪塑料制品分公司，开户行及账号：中国银行纳溪支行营业部128032445539），中选后毁约不签订合同者不退还报价保证金，未中选报价人的报价保证金待公布询价结果后一周内退还（不计息）；中选单位的报价保证金在签订合同时转为履约保证金，合同履行完毕后退还（不计息）。

3.收购价以中华商务网中油西南公司网挂兰化T30S原料当月平均价格为基数，白色废丝和废袋片按照基数 55.50% 计算；有色废丝和废包装袋按基数的    30.50%计算，各意向人的报价不得低于以上比例，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4.报价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得同时参与本项目报价。

四、询价方式及评选说明

采用密封报价方式，回收合计总计算比列最高者排序第一。

五、具体程序

1.意向报价人需进行现场踏勘，了解处理物资存放地点、数量、材质等以便进行报价。

2.意向报价的公司或个人，用签字笔填写或打印附件报价单后，若是公司的连同公司证照资料加盖公司公章，是个人的连同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手印，密封后交我公司办公室资料接收联系人，密封件外需注明项目名称、公司名称或个人姓名、联系电话。以邮寄方式寄送报价资料的，不能以快递寄送袋作为密封袋，需对报价资料进行密封后再进行快递寄送包装，邮寄面单上备注报价资料，不符合以上要求的将视为无效报价。截止时间为 2025年1月2日 12时，过时不受理。

项目咨询联系人：彭江    联系电话 13698165345
现场勘查联系人：彭江    联系电话 13698165345
报价资料接收联系人：任丽平 联系电话：0830-4126131  手机：13540986623 
资料接收地点：泸天化尿素码头区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纳溪塑料制品分公司。

监督电话：0830—4122155。

3.评选时我公司将邀请有关部门参与并现场监督，报价人不参加现场评选，评选结果我公司将在评选后2日内通知报价人。

4.中选者且商务谈判成功者，须在评选后3日内，与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纳溪塑料制品分公司签订年度回收合同，否则视为中选者放弃。我公司有权与其他报价人按报价从高到低顺序进行商议或重新组织询价。

5.中选单位必须对堆放废丝现场，进行文明卫生清理；中选单位在平时必须负责现场废丝的打包、打捆工作，随叫随到。

6.废旧物资装卸运输及场地清理相关工作及费用由中选方自行负责。
六、询价报价具有一定市场风险，我公司对于报价人以下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均由报价人自行承担：

1.报价人因本次报价产生的费用；

2.报价人设想中选而自行决定的前期投入或准备。

3.报价人设想中选而导致的报价人预期利益的影响。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26日
附件：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废旧、闲置物资处理报价单

	序号
	物资名称
	单价计算比例（%）

	1
	白色废丝、废袋片
	

	2
	有色废丝、废袋片
	

	注：1.报价需包含拆卸、搬运、装卸、及场地清理费用，我公司不另行支付清运费用。

2.报价方需接受再次议价

3.回收价以中华商务网中油西南公司网挂兰化T30S原料当月平均价格为基数，白色废丝和废袋片按照不低于基数55.50%报价；有色废丝和废包装袋按不低于基数的30.50%报价，否则作为无效报价。

4.报价截止时，未按要求缴纳报价保证金，报价视为无效报价。


报价人承诺：

本公司（人）已知悉理解并同意以上询价函内容，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关责任。

签字（盖章）：

联 系 电 话：

年    月    日

